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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人文學者或人文科系而言，科技部研究計畫是很重要的研究資源與研

究成果指標，尤其是專題研究計畫，以中文學門而言，每年的申請數量約有

四、五百件，通過率大約五成。由於是採取同儕專業審查與評比的機制，學

者如何撰寫計畫書，如何審查計畫，就有如一場聲勢浩大的學術社群對話，

無形中成了學界凝聚共識的管道，在眾聲喧譁、多音交響的異彩紛呈中，也

提供了形塑學門特色、發展前瞻性議題的契機。

為此，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於 104.11.13舉辦 「科技部專題研究
計畫寫作工作坊」，人文場次先由葉國良教授主講 「論文發想與學術倫理」，
接著的 「計畫撰寫與審查重點」，由外文學門林玉珍教授、歷史學門林富士研
究員與筆者擔任與談人。葉教授親切地建議研究所要提出的問題應該是：學

界認為待解決的問題、學界認為有可能解決的問題、申請人自認有能力解決

的問題。林教授特別提醒新進人員安頓好就提計畫，構思計畫研究主題與方

法留意兩點：一是與既有研究成果的延續性，一是在國內外領域的意義。林

研究員強調：申請計畫要有獲得研究上自我反思與前進的動力，要選擇具有

創新性的研究課題，要積極參與學術社群，要建立自己 「獨一無二」 的風格
等。可見專題計畫的撰寫與審查，不同學門雖各有其特點，而要先累積研究

成果、計畫要有原創性與嚴謹度、要遵守學術倫理等，則是基本的共識。以

下就專題研究計畫書的撰寫、審查重點及需要特別注意之處等，綜整相關規

則並提供中文學門的經驗分享。

計畫書的撰寫一、 
準備要項有計畫書、五年內著作、個人資料表三部分，逐一說明如下：

（一）計畫書

研究計畫書內容包括：計畫名稱 （中／英文）、中／英文摘要、研究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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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與往年相較，摘要新增概述執行計畫可能產生對社會、經濟、學術發

展等面向的預期影響性 （一百五十字內）。新的表格設計也刪除五年內主要研

究成果之說明部分，主要是為了避免申請人直接表列五年內著作目錄，或直

接貼上某篇著作內容。研究計畫內容 （表 CM03） 要分項說明：（1） 研究計畫

之背景、所要探討或解決的問題、重要性、預期影響性及國內外有關計畫之

研究情況、重要參考文獻之評述等。如為連續性計畫應說明上年度研究進 

度。（2） 計畫採用之研究方法與原因、預計可能遭遇之困難及解決途徑，如

須赴國外或大陸地區研究，應詳述其必要性及預期成果等，如為多年期計

畫，應分年列述。（3） 預期完成之工作項目，對於學術研究、國家發展及其

他應用方面預期之貢獻，對於參與之工作人員，預期可獲之訓練，預期完成

之研究成果及績效。

如為 「多年期計畫」 之申請，計畫書除應清楚說明計畫之整體性，也應

說明各年度分項目標、執行步驟及預期成果。如果 「多年期計畫」 僅獲核定一

年期，欲申請延續性計畫者，須於新年度計畫申請截止時限提出申請，並在

研究計畫內容 （表 CM03） 檢附上年度研究進度報告及當年度工作重點。計畫

內容雖不免與上一年計畫書有重複處，仍應有適當補強，並於申請計畫題目

後增加標註 （第 X年）。整體而言，重點在計畫構想的陳述，說明與計畫相關

的現有文獻、所要解決的問題、執行計畫預計採用的研究方法與步驟、預期

成果及可能對學術產生的貢獻。

溫馨提醒：申請截止時限前已投稿或已發表之研究成果，不得再 「複

製」、「改裝」 為研究計畫書。惟計畫若為延伸性研究，內容與已投稿或已發

表之論文 （含學位論文） 性質接近，應在研究計畫內容 （表 CM03） 以顯著篇

幅說明與新增研究部分如何區分，計畫如何超越舊作之學術貢獻，並在線上

檢附的五年著作中納入該已發表著作或學位論文相關部分，以供審查人檢

視，以免因題目相近而誤導審查人。至於未通過之計畫，如欲重新申請，必

須作相當幅度之修正，並且加以說明。此外，計畫之內容不得重複向學校或

其他單位申請經費補助，如屬可分割議題，應在計畫聲明書及計畫內容中說

明該議題各部分向不同單位申請補助之情形。

（二） 五年內著作
五年內著作為申請截止日前五年內正式出版之學術著作，如：期刊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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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已被接受出版並有證明者）、專書或專書論文、會議論文集論文 （經審

查及出版者） 等。五年內著作可自選最具代表性或與計畫內容相關之學術著

作至多五篇，全文均需上網登錄與上傳。上傳著作應以原出版頁面呈現並納

入版權頁、目次等資料，專書部分仍應以提供掃描檔為佳，並應有版權頁、

目次等基本資料。上傳著作可掃描文件製作 PDF檔，不宜直接上傳無出版資

訊之個人文書處理檔。博士學位論文視同專書，獲博士學位兩年 （含） 以內之

新進人員，主要依據博士論文的品質審查，如有其他已出版著作更佳。取得

博士學位兩年以後，學位論文不得再附為參考著作。如屬學位論文改寫出版

之專書，應在研究計畫內容 （表 CM03） 具體說明改寫情形。至於五年內曾請

產假及育嬰假者，其研究成果得延展為七年，該請假證明應掃描後附在著作

目錄之後。曾服國民義務役者，得依實際服役時間予以延長，並應檢附相關

證明文件。

溫馨提醒：論文發表量，勿重複計算以其他形式發表之出版品。相同內

容以不同形式 （含不同語言） 出版則僅計最先出版者，若最先出版者已超過五

年則皆不計入。原出版之其他語言著作翻譯為中文再次出版者，仍應以原出

版日期表列。已發表之期刊論文收錄專書再度出版者，應於著作目錄或研究

計畫內容 （表 CM03） 五年內研究成果說明原出版日期。不在評審及評分範圍

之內者，有訪談、心得、翻譯、參考書、教科書、未正式出版之會議論文、

研究成果報告、投稿中尚未被接受刊登之論文、雖出版但已超過五年之著

作，或五年內出版之舊有學位論文等。

（三） 個人資料表
著作出版情形為重要的評審依據，宜避免資料過時、舛誤、編列浮濫等

情況，在申請前務必檢查、更新個人資料表。著作目錄均需為學術性專門論

著。期刊論文可註明科技部計畫編號、收入該發表期刊之評比 （如 THCI 

Core、TSSCI等）、分級等，並應至相關網站或圖書館資料庫查明後再列入，

以免錯列。經匿名審查程序出版的研討會會後論文集列為專書論文。經學術

審查後出版之科技部經典譯注計畫成果導讀及注釋部分可列入 「專書及專書

論文」。各種書評、短論、訪談、心得、翻譯、參考書、教科書、編作、譯作

均不應列為 「學術著作」，但可選擇其中具學術意義者，列入 「技術報告及其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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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重點二、 
專題研究計畫之審查表格、評分標準分四類：一般型、優秀年輕學者 （審

查項目之配分比例與一般型研究計畫相同）、新進人員、專書寫作。新進人員

係指具有計畫主持人資格，且於國內外擔任教學、研究職務在五年以內，或

獲博士學位後五年以內之教學、研究人員。計畫之評比分為 「計畫書內容」 與 

「近五年研究表現」 兩大部分：一般類的 「計畫書內容」 與 「研究表現」 兩大項
各占 50分，新進類的 「計畫書內容」 與 「研究表現」 各占 70分、30分。著作
之作者多於一人時，按比例計算，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以 70%，其餘作者以
30%計算。分別說明如下：

（一）計畫書

評分係依計畫書內容作專業判斷，包括研究主題的重要性或創新性，在

學術或應用上的價值或影響，對國內外相關研究文獻的掌握及評述，計畫的

合理性、研究方法與執行步驟之可行性等。比較特別的是探索研究計畫 （原
為百人拓荒計畫），由於採匿名審查，毋須考慮研究成果，完全依照計畫書內

容作專業判斷，著重在計畫書內容是否具有創新性、獨特性，計畫書內容及

研究設計是否具體可行，以及計畫書內容對學術研究發展是否具有重要意義

等。

（二） 研究表現
評分依據為申請人上傳正式出版之近五年學術著作及個人資料表的著作

目錄，審查標準採質與量並重，按照申請人所附近五年正式出版之著作品

質、創見、學術或應用價值及其貢獻大小等予以評定分數。評分時會考量著

作之學術分量、刊物審查過程的公信程度、內容與其他著作重複程度等。有

關學術著作的出版狀況，有審查過程的公信程度考量：（1） 發表於具有相當
水準的重要學術期刊，例如收錄於 THCI core、其他期刊引文索引或中文學
門期刊評比排序優先者等；如為專書，獲得科技部或其他學術機構公開獎勵

補助出版者。（2） 發表於具審查制度之期刊或經審查出版之專書或專書論文
者。（3） 無審查制度之期刊或未經審查之專書論文，或出版未經審查之專書
者。至於訪談、心得、翻譯、參考書、教科書、未正式出版之會議論文／研

究成果報告、投稿中尚未被接受刊登之論文、雖出版但已超過五年之著作、

五年內出版之舊有學位論文等，都不在評審及評分的範圍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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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書可視為一至多篇論文。博士學位論文視同專書，惟取得博士學位兩

年以後，學位論文不再納入評分。獲博士學位兩年 （含） 以內之新進人員等，
主要依據博士論文的品質審查，若有博士論文以外之著作發表在國內外具匿

名審查制度之學術期刊或專書及專書論文者，可獲加分。至於 「優秀年輕學
者研究計畫」，如未獲核定為優輕計畫，達計畫通過標準者即改以一般專題計

畫核定補助，不需重複申請。

學術自律與倫理三、 
專題研究計畫的撰寫人與審查人，既然都是學界的同仁，有資深，有新

進，由於採取同儕專業審查與評比的機制，學術自律與倫理也就得顯得特別

重要，以確保審查作業的客觀、公正，並避免違反學術倫理之情事發生。為

此科技部訂有 「科技部對研究人員學術倫理規範」、「科技部對學術倫理的聲
明」、「科技部學術倫理案件處理及審議要點」（103年 10月 20日修正），適用
於申請或取得科技部學術獎勵、專題研究計畫或其他相關補助者之規範，明

確指出學術倫理的重要性：「學術倫理為學術社群對學術研究行為之自律規

範，其基本原則為誠實、負責、公正。只有在此基礎上，學術研究才能合宜

有效進行，並獲得社會的信賴與支持。」 在中文學門的專題計畫審查注意事
項，也會提醒審查委員：發現申請人有違反學術倫理情事，請具體指明。

科技部的專題研究計畫申請與審查，每年動員龐大的人力資源，累積的

經驗與省思，逐步建立起學術自律與倫理規範，就與計畫撰寫與審查有關者

歸納要點如下：（1） 研究人員應確保研究過程中 （包含研究構想、執行、成果
呈現） 的誠實、負責、專業、客觀、嚴謹、公正，並尊重被研究對象，避免
利益衝突。（2） 研究計畫或論文均不應抄襲自己已發表之著作，已發表的研
究成果不得再 「複製」、「改裝」 為研究計畫書，亦即不應將已發表之成果當作
將要進行之研究。（3） 論文或計畫引用自己已發表之著作必須適當引註，不
應隱瞞自己曾發表之相似研究成果，而誤導審查人對其貢獻與創見之判斷。

如同一研究成果以不同語文發表，依領域特性或可解釋為針對不同讀者群而

寫，但後發表之論文應註明前文。如未註明前文，且均列於著作目錄，即顯

易誤導為兩篇獨立之研究成果，使研究成果有重複計算之嫌。（4） 應該避免
一稿 （論文及計畫） 多投，以免造成審查資源的重複與浪費。研究計畫亦應避
免以相同內容重複申請補助，同一研究計畫若同時申請不同經費，應於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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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說明。若計畫內容相關但有所區隔，也應明確說明。（5） 同儕審查的制約：
研究人員不得有影響論文審查之違法或不當行為。研究人員參與同儕審查 

時，應保密並給予及時、公正、嚴謹的評價，並遵守利益迴避準則。審查中

所獲研究資訊，不應在未獲同意之下洩露或用於自身之研究。（6） 研究資料
與結果的公開與共享：研究人員在有機會確立其優先權後，應當儘速公開分

享其研究資料與結果。用國家研究經費所蒐集之資料，應公開給學術社群使

用。


